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 

系外、校外選修課程計入畢業學分申請表 

 

107年 9月 10日華語文教學系辦公室訂定 

申 

請 

人 

姓

名 
 手機  

班

別 

□ 碩士班 

□ 博士班 學

號 
 E-mail  

系 外 、 校 外 課 程 資 訊 
指導教授

審 核 

系外/ 

校外 

校名及 

開課系所 

科目名稱 

(請寫完整名稱) 

學

分 
必/選 半/全 任課教師 

 

審 查 

結 果 

□系外 

□校外 

   □必修 

□選修 

□半學期 

□全學期 

 □同意 

□不同意 

□系外 

□校外 

   □必修 

□選修 

□半學期 

□全學期 

 □同意 

□不同意 

□系外 

□校外 

   □必修 

□選修 

□半學期 

□全學期 

 □同意 

□不同意 

□系外 

□校外 

   □必修 

□選修 

□半學期 

□全學期 

 □同意 

□不同意 

□系外 

□校外 

   □必修 

□選修 

□半學期 

□全學期 

 □同意 

□不同意 

□系外 

□校外 

   □必修 

□選修 

□半學期 

□全學期 

 □同意 

□不同意 

必 要 檢 附 

文 件 
□ 課程大綱 研 究 生 簽 名 

年   月   日 

指 導 教 授 

 

 

年   月   日 

系 主 任 

年   月   日 

備註： 

1. 本申請表僅供研究生向指導教授申請系外或校外修習課程用。 

2. 課程抵免須另填寫本校「抵免學分」申請表，經相關流程審核通過後始得准予抵免。 

流程： 

學生填寫資本資料並詳細填寫擬計入畢業學分之課程資訊，並於「研究生簽名」欄位簽名→送交指導教授審

核，並請指導教授勾選是否同意→送交系主任簽名→系辦備查。 


